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
115年度「浪愛回家醫把罩」補助專案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
本縣動物保護防疫所(以下簡稱動保所)115年度「動保及防疫業務-動保及防疫工作-流浪動物暨動保教育園區管理」計畫。

2、 目標
補助民眾認養公立動物收容所犬、貓隻，提供首年寵物保險、寵物健康檢查、寵物醫療費用補助，提高民眾認養收容所犬貓之意願，以達提升收容動物認養率同時擴增收容量能之目的。

参、實施方法與步驟
    一、補助對象
         於本縣動物保護教育園區(以下簡稱本園區)認養犬貓之民眾。 
    二、申請資格：
         1.於115年4月1日起至本園區認養犬、貓，且未重複向其他政府機
           關申領該犬、貓之寵物保險、寵物健康檢查、寵物醫療費補助者(以
           下簡稱申請人)。
         2.申請補助期間：115年4月1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（以本所
           收發章為憑）。
         3.缺件補正期間：接到本所電話通知後7日內補件（以本所收發章為
           憑）。
    三、補助原則:
         1.申請人認養本園區犬、貓隻，提供每隻最高補助3,000元(含
           寵物保險、寵物健康檢查、寵物醫療費補助)，費用採實報實銷。
         2.本計畫受理合法獸醫診機構開立之各項檢查證明並附收據（需有醫 
           院統編）或發票。
　　 四、受理補助項目
     1.寵物保險。
     2.寵物健康檢查:掛號(診察)費、檢驗報告費、理學檢查、血液學檢查、體(內)外寄生蟲檢查、超音波、X光等，檢驗報告須載明寵物晶片號碼、飼主基本資訊等。
     3.寵物醫療:預防針、口服/外用藥、手術、住院、掛號(診察)費及檢查費用(血液學檢查、X光、超音波等需檢附檢驗報告)等，檢驗報告須載明寵物晶片號碼、飼主基本資訊等。     
五、本計畫僅受理至本園區領養之犬、貓，申請人須與本園區留存認養人
  資料相符，如犬、貓辦理轉讓過，新飼主不在本計劃補助之範圍。
六、本計畫補助至本年度計畫經費用罄為止，本所保留受理補助最終准駁權。
七、申請人申請應備文件及申請流程：
         申請應備文件：
1.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2. 寵物保險投保證明文件影本(若非申請寵物保險者，可免附)。
3. 檢驗報告(血液學檢查、X光、超音波等，若無檢驗則免附)
4. 動物醫院收據正本(需有醫院統編、醫師章、申請人姓名)
5. 醫療項目明細（附表２或醫院制式明細表，擇一檢附即可）
6. 於新竹縣動保所認養證明文件影本(認養小卡或寵物登記證影本)
7. 115年度「浪愛回家醫把罩」補助專案實施計畫切結書（附表1）
8. 補助專案申請證明書（附表3）
9. 申請人帳戶影本
  
八、申請流程：
    1.請將申請應備文件郵寄至本縣動物保護防疫所（30295新竹
            縣竹北市縣政五街192號，聯絡電話：03-5519548*402）。 
    2.經本所審核通過申請核發補助費；審查申請補助相關文件或
            憑證如有缺漏，請申請人於期限內補正，逾期不受理補助。
肆、注意事項
          1.匯款所需手續費(依金融機構不同而異)，由收款人支付並於當次
         匯款中扣除之。
          2.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動保所得停止本計畫各項補助，申請人並 
         應返還所領取之補助：
             (1）提供不實資料。
             (2）隱匿或拒絕提供動保所要求之資料。
             (3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計畫各項補助。
  
